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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气象局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

部门规章的决定

中国气象局决定对《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》

（中国气象局令第 28 号，根据中国气象局令第 35 号修改）作出

如下修改：

一、删除第八条第二项的“产品质量自测报告”。

二、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“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使用未经许可

或者被注销、撤销许可后生产的气象专用技术装备，并造成危害

的，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《气象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

进行处罚。”

本决定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

用许可管理办法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，重新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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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

（2016 年 4 月 2 日中国气象局令第 28 号公布 自 2016 年 6

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 2020 年 3 月 24 日《中国气象局关于修改〈气

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〉等四部部门规章的决定》第一次修订 根

据 2022 年 8 月 15 日《中国气象局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部门规章

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保证气象专用技术装备质量，满足气象业务和

气象灾害防御的需要，规范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行为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和

《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

其他海域内，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的实施和监督管理，应

当遵守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气象专用技术装备，是指专门用于气象探测、预

报、服务以及人工影响天气、空间天气等气象业务的气象设备、

仪器、仪表、消耗器材及相应软件系统。

第二条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

许可的实施和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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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气象专用技术装

备使用的监督管理。

第四条 实施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，应当遵循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原则。

第五条 在气象业务、工程设计建设中，应当使用具备有效

许可证的气象专用技术装备。

第六条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定期公告气象专用技术

装备目录和取得或者注销、撤销许可的名录。

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

第七条 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应当由生产者提出申

请，并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法人资格；

（二）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；

（三）产品满足国家标准、气象行业标准或者国务院气象主

管机构规定的技术要求；

（四）具备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、检测、销售、服务

等体系；

（五）符合国家其他有关规定。

申请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用火箭发射装置、炮弹、火箭弹三类

设备使用许可证的，应当符合国家武器装备、民用爆炸物品的相

关规定和国家有关强制性技术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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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申请人应当向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提供下列申请

材料：

（一）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证申请表；

（二）产品技术文件，应包括下列材料：产品技术指标和配

置一览表、企业标准、成套技术图纸、工艺文件、标准化审查报

告、经济分析报告、使用说明书；

（三）第七条第三项到第五项的相关材料。

申请人应当对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第九条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在收到全部申请材料之

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

二条和本办法规定的条件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书面决定。对

不予受理的，应当书面说明理由。

第三章 审查与许可

第十条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受理申请后，对申请材料进行

审查并根据需要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

进行实地核查。

第十一条 对受理的申请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委托符

合下列基本条件的检测机构对产品进行检定、检测：

（一）具有国家法定授权的气象计量机构或者认证认可监督

管理部门颁发资质的检测机构；

（二）具备技术标准要求的检验测试手段和基本环境条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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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用于检测的标准、设备和仪器经过计量主管部门检定

和校准；

（四）具有相应资格的测试技术人员；

（五）具有完善的运行和维护制度。

第十二条 检测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或者国务院气

象主管机构规定的技术要求，完成检定和检测后，提交书面检测

报告。检测机构应当对检测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负责，并对相关

技术文件保密。

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用火箭发射装置、炮弹、火箭弹，还应由

国家级人工影响天气业务单位出具业务性试用报告。

第十三条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依据检测机构出具的

报告对申请材料进行全面审查，在受理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

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。审查合格的，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

可的决定；审查不合格的，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，

出具《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，同时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

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第十四条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，

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《气象专用技

术装备使用许可证》。

《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证》分正本和副本，应当载明

产品名称、规格型号、生产单位、法定代表人、单位地址、许可

证编号、有效期限、发证日期、产品配置清单等内容，并加盖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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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的印章。《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证》的

有效期为四年。

第十五条 《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证》有效期届满需

要延期的，被许可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六十日前，向国务院气象

主管机构提出延续申请。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

前完成审查。符合条件的，予以延续；不符合条件的，不予以延

续，并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第十六条 取得《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证》的单位在

其证书有效期内，单位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更的，

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后三十日内，向国务院气象主

管机构提出变更申请。

第十七条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将申请人办理《气象专

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证》的有关资料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及

时归档，公众有权查阅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八条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取得许可的气象专

用技术装备进行监督检查。

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气象业务使用的气象专用技

术装备的购买和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，并将检查情况逐级报告

上级气象主管机构。

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责令被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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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或者购买、使用单位限期整改。

第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涂改、伪造、倒卖、出租、

出借《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证》。

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《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

证》发放和管理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有权进行举报，国务院气象主

管机构应当及时核实、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 产品出现重大质量问题、被许可人对存在的问

题拒不整改或者整改达不到要求的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根

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者依据职权作出撤销行政许可的决定。

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应当

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：

（一）许可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的；

（二）法人依法终止的；

（三）许可依法被撤销的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许可的其他情形。

第五章 罚 则

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，提供虚假材料，申请气

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的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不予受理或者

不予许可，并给予警告。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项许可。

第二十四条 被许可人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气象

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的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给予警告，撤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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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许可，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项许可；给他人造成损

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涂改、伪造、倒卖、出租、

出借《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证》的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

给予警告，撤销其许可；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使用未经许可或者被注销、

撤销许可后生产的气象专用技术装备，并造成危害的，由县级以

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《气象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处罚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2006 年 11

月 22 日中国气象局公布的《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管理办

法》（中国气象局令第 1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依据中国气象局令第 14 号已经取得的《气象专用技术装备

使用许可证》在有效期内继续有效。


